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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5_B7_E8_B4_A2_E4_c36_53068.htm 王波于1996年月10月3日

以3.9万元向海口市新华区汽车修理厂购买了一辆组装翻新旧

丰田牌面包车，未经有关部门办理车辆牌照、过户及劳动手

续，就投入客运营运。1997年1月18日中午12时，王波的丈夫

王广华将面包车开到陆吉天经营的“金城洗车场”冲洗，但

没有告知何时来领车，就离开洗车场。洗车工人陆积山（陆

吉天之子）、林之运、王业崇将该车推到车场旁边停放。晚

八时许，几位女学生到洗车场洗澡，洗车工林之运约他们一

起到澄迈县福山“红城欢乐园”游玩，林之运使用自己的钥

匙将该车发动开出，当车行驶到澄迈225线60km 40km转弯路

段时，发生翻车事故，汽车严重损坏。当晚11时许，陆积山

获知林之运驾驶王广华的汽车去福山游玩发生翻车事故后，

找到王广华一起赶到事故现场，经澄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进

行现场勘查后，当夜将该车拉回澄迈县机动车辆检测厂停车

场停放至今。1997年1月30日，澄迈县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

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林之运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尔后，

王波多次要求陆吉天赔偿车辆损失，陆吉天则以面包车的损

坏系洗车工林之运、王业崇擅自开车造成事故所致，与洗车

场无关，拒绝赔偿。王波索赔未果，遂于1997年4月9日向澄

迈县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结果及上诉的主要内容一审法

院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一审

法院认为，原告王波之丈夫王广华将原告的丰田牌面包车交

给被告陆吉天经营的“金城洗车场”冲洗。该洗车场工人已



对原告的车辆作了清洗，双方产生了劳务关系和车辆保管关

系。原告未领取车前，洗车场对清洗之车辆负有保管之责任

。被告陆吉于是该洗车场的业主，没有管好洗车工，致使林

之运、王业崇擅自驾驶已清洗好的原告的丰田牌面包车外出

游玩，发生翻车事故，造成车辆损坏，被告陆吉天应承担主

要责任。原告王波之丈夫将车辆交给洗车场冲洗后长达八小

时未领回，也有过错。因此，原告也应承担部分责任，被告

林之运是洗车场的洗车工人，也是造成车辆损坏的直接责任

者，应对车辆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王业崇虽然是车场工

人，但不是导致翻车事故直接责任者，可不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请求被告陆吉天赔偿车辆修理费、车辆管理费，证据充

分，请求合理应予支持，但请求赔偿车辆停止营运六个月的

损失，因该车未办理营运手续就进行营运，属非法营运，其

损失不予保护。据此判决：一、被告陆吉天给原告王波赔偿

汽车损坏维修和车辆保管费为26850元的80%，计人民币21480

元。被告林之运负赔偿的连带责任。二、原告王波自行承担

汽车损坏维修和车辆保管费26850元的20%，计人民币5370元

，被告陆吉天不服，向海南中院提起上诉称：王波的面包车

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属不合法车辆，不应受法律保护，且赔

偿责任不应由其负担。另外造成该车损坏的行为人是林之运

，应由林之运负全部赔偿责任。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2、赔偿责任由林之运承担；3、原告承担一

、二审诉讼费。王波辩称：洗车场在接到车辆进行冲洗时，

就已形成委托冲洗车辆的法律关系。我付劳务费给陆吉天，

陆吉天就有义务清洗、保管我的车。虽然造成我车辆的损坏

行为人不是陆吉天，但这是由于陆吉天管理不当造成的。应



由陆吉天负全部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本案争议的焦点

：对该辆丰田牌面包车应不应给予赔偿？谁承担赔偿责任，

是陆吉天还是事故责任人林之运？本案在二审审理中存在两

种分岐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该辆丰田牌面包车是走私组

装车，原告向汽车修理厂购买这辆车后未办理过户手续，其

行为是违法的，其车辆是不法财产，不法财产遭到损坏不应

该予以赔偿，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进口汽车牌证

管理的通知”予以没收。第二种意见认为，该辆车是组装翻

新的走私车，也未办理合法手续，行为人的行为是违法的，

车辆是不法财产，这是事实，但是，对行为人及其车辆的处

罚或没收也只能由海关、公安、工商这些法定机关来行使，

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随意损坏，将车交洗车场冲洗，洗

车场与顾客之间就形成承揽合同关系，洗车场造成顾客车辆

损坏，应当进行赔偿。分析意见笔者就争议焦点问题谈几点

个人意见：1、车辆遭到损坏，洗车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

案的争议标的物丰田牌面包车是王波以3.9万元从汽车修理厂

购买的，属走私组装车。购买时双方仅签订了买卖合同，未

办理过户手续，没有上牌，也未办理营运手续。行为人的行

为是违法的，应当由行政主管机关对车辆依法查处与没收。

法律是社会秩序有序运行的调节器，执法机关，只有执法机

关有权依法查处、没收不法财产，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

能以不法财产为由随意损坏或占有。如果因为是不法财产就

可以随意损坏和占有，社会秩序将混乱不堪。该辆面包车被

交到洗车场冲洗，洗车场没有管理好洗车工，造成该车严重

损坏，洗车场应当进行赔偿。车主与洗车场形成的承揽合同

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车主与行政主管机关



之间因管理、处罚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

系，二者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洗车场造成车辆损坏

应当赔偿，车辆主管机关对车主及其车辆也应该进行处罚或

没收。2、本案是一起承揽合同引起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

据法律规定，承揽方有义务按委托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

成果，委托人有义务支付一定的劳务费，在委托人未领取承

揽物以前，承揽方负有妥善保管及承担风险的义务。违反这

一义务，造成承揽物毁损灭的承揽方应有尽有承担违约责任

及赔偿损失的责任。王广华将丰田包车交给“金城洗车场”

冲洗，于是王广华与“金城洗车场”之间便形成一种承揽合

同关系。根据这一合同，金城洗车场负有认真完成洗车任务

，并在委托人未将车取回前妥善保管车辆的义务。委托人负

有支付劳务费用、按时取回车辆的义务。合同的任何一方违

反合同义务，都有应承担违约责任。造成委托人财产损失的

，还应承担赔偿责任。“金城洗车场”没有管理好洗车工，

致使洗车工擅自将交付清洗的车辆开出，发生严重翻车事故

，造成车辆毁损，“洗车场”违反了承揽合同义务，造成合

同标的物严重损坏，故应承担违约责任，应赔偿委托人的财

产损失。委托人王广华不及时领取车辆，也构成违约，故也

应承担部分违约责任。3、本案的原告（被上诉人）应为王广

华，不应是王波。因为将车辆交给“金城洗车场”洗车的人

是王广华，而且不是王波。王广华将车交给洗车场时，便与

洗车场之间建立了一种承揽合同关系，由于承揽方“金城洗

车场”违反了清洗车辆之后车主未领取车辆之前妥善保管车

辆的合同义务，造成车辆损坏。故“金城洗车场”应承担违

反承揽合同义务合同责任。这种责任不同于侵权责任。承担



合同责任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一种合同关系，由于

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造成合同标物毁损或对方当事人

的财产损失。合同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是双方的合同

关系及违约行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论其是否财产的所有

权人都有权依据承揽合同请求违约方承担财产损失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的产生则是以侵权行为为前提的，即行为人客观

上实施了侵权行为，并造成了损害后果，损害结果与侵权行

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具备了上述四个

条件，行为人应承担侵权责任。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

是法律，侵权人侵害的客体是被侵权人的财产所有权。所以

，侵权责任中，请求赔偿的权利人只能是受损害的财产的所

有权人或合法的使用权人。合同责任中，请求权利人只能是

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本案中，王广华与“金城洗车场”之间

存在一种承揽合同关系，合同的标的物面包车的毁损是合同

一方违约造成的，作为合同的对方当事人王广华有权依据承

揽合同请求“金城洗车场”承担赔偿责任。王波不是承揽合

同的当事人，故无权依据合同关系提起诉讼。故一审法院所

判的当事人是错误的。4、本案的责任承担者应是洗车场老板

，事故责任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的被告（主诉人）陆吉

天是“金城洗车场”的承包经营人，是个体经营者，对外代

表洗车场。凡是洗车场在清洗车辆和车辆未领取以前由于洗

车场的违约造成车辆损坏的，洗车场都应承担赔偿责任。陆

吉天是洗车场承包人，故对外应承担责任。洗车工林之运（

被告、被上诉人）王业崇是洗车场的雇佣工，与洗车场老板

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洗车场洗一辆车收费10元，洗车工与

洗车场以4：6比例分成，当天结算。这实际上是一种计件工



资，是收入的分配形式，并不因此而改变二者的雇佣关系。

洗车工林之运擅自将清洗车辆开出游玩，造成车辆严重损坏

，老板陆吉天应承担赔偿责任，洗车场对外承担赔偿责任的

后，洗车工林之运作为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并不因此免除其

责任，陆吉天有权直接向林之运追偿。王波不能直接向林之

运提起诉讼，因为这一责任是合同责任，而不是侵权责任。

故林之运应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可以

判其承担连带责任。5、赔偿标准及责任分担。车辆造成严重

损坏，委托人请求赔偿车辆维修费、车辆管理费，应予支持

；要求赔偿停止营运六个月的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不

予支持。因为该辆车未办理营运手续，属非法营运，故不予

保护。委托人王广华不及时领取车辆，致使车长达八小时停

放在洗车场，对事故的发生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故应承担

部分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陆吉天负担车辆修理费、保管

费26850元的80%，计21480元，原告负担20%，计5370元。在

责任的分担上判决是正确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